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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1852.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和经销企业增值税纳税评估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6]54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国家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

机动车辆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79号

，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后，各地对机动车辆生产、经销

企业的税收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部分地区在利用车购

税信息开展机动车辆增值税纳税评估方面还不够深入，仅停

留在简单的数据比对层面。为进一步提高机动车辆税收管理

水平，现就机动车辆生产和经销企业增值税纳税评估有关问

题补充通知如下： 隐瞒销售数量是目前机动车辆生产和经销

企业偷逃增值税的主要手段，因此，增值税纳税评估的重点

应是评估销售数量。 评估销售数量的基本方法，是将车购税

登记信息作为第三方信息，来验证企业申报销售数量的真实

性。即：利用车辆识别代号（即VIN码）的编码规则，从车

购税登记信息中查找生产企业相应类别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

中的最大序列号，视此号之前的车辆为已销售的车辆，以此

推算出相应类别车辆的最大销售数量。当其大于或者等于企

业申报的销售数量时，表明企业存在少申报销售数量的可能

。少申报的销售数量乘相应的车购税最低计税价格，即可计

算出其可能隐瞒的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 生产地主管

税务机关采取上述评估方法并经核实，确认车辆生产企业存



在隐瞒销售数量的问题后，即可将这些隐瞒的机动车辆按销

售对象（即经销企业）列出清单，转经销企业所在地税务机

关，作为对经销企业纳税评估的依据之一。 鉴于《通知》中

涉及的相关软件正在开发之中，在软件下发之前，对机动车

辆的增值税纳税评估，由生产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上述方法

，从下发的《车辆购置税车辆代码清单》中清分最大VIN码

，推算最大销售数量，核实最大销售数量大于申报销售数量

的差异，并将涉及经销企业的疑点，转经销企业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由经销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对经销企业进行增值

税纳税评估。 下一步总局将对机动车辆增值税纳税评估模式

进行调整，其中推算最大销售数量、计算最大销售数量与申

报数量的差异等工作将改由总局直接计算，并下发清单由主

管税务机关进行核实；总局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所列

经销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从车购税信息中清分经销企业的

车辆销售数量，并与经销企业的申报数量进行比对，下发清

单由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实。评估模式改变后，总局对工作

流程和相应的申报资料做出调整： 一、修改纳税申报资料 （

一）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向主管

税务机关报送： 1．按月报送《机动车辆生产企业销售明细

表》（附件1）及其电子信息。 2．每年第一个增值税纳税申

报期，报送上一年度《机动车辆生产企业销售情况统计表》

（附件2）及其电子信息。 3．按月报送《机动车辆销售统一

发票清单》（《通知》的附件3，下同）及其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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